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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院教字〔2017〕27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

专项建设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院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

改革工程（以下简称质量工程）管理的有效性，提高质量工程

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效率，根据工作实际，修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质量工程专项资金分为建设经费、奖励资金。 

第三条  质量工程专项资金的管理原则为：统一规划，分

年实施；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；专项管理，绩效考评。 

第二章  预算管理 

第四条 教务科研处根据质量工程建设目标，组织各单位

进行项目申报立项、评审，提出经费安排建议方案，由主管院

领导审核批准经费额度，分项目下达年度预算。 

第五条 质量工程专项资金按照项目实施单位的预算管理

体制划拨。专项项目资金一次确定，采取分年度拨付的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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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质量工程专项资金一经审定，必须严格执行，一

般不作调整。确有必要调整时，须经教务科研处审批后方可报

销。 

第七条 质量工程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应确保按期执行，如

遇特殊情况，对年度预算未完成部分，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，

不得挪作他用；如两年内未执行完毕，按照学院有关规定处置。 

第三章 支出管理 

第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质量工程专项建设经费是指已被立

项为院级以上（含院级）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、由学院所给予

的项目建设资金，具体标准参照《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科研教

研项目管理办法》。 

第九条 质量工程专项建设资金支出范围包括业务费、设

备购置费、维修费、人才培养费、项目管理费等，主要用于支

持以下六方面工作： 

（一）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：是指开发专业设置预测

系统、制订指导性专业规范、进行专业认证与评估试点、建设

特色专业等。 

（二）课程、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：是指建设精品课程、

审定和支持出版新教材、开发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系统和数字化

改造、建设教学考试课程网络考试系统和试题库等。 

（三）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：是指建设人才

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和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、开展大学生创新性

实验和竞赛活动中，用于设备购置与维修改造，进行人才培养

模式改革、开展试验实验、组织竞赛活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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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教学团队与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：是指用于专业带

头人、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培养培训、聘请专家、奖励高等学

校教学名师等。 

（五）教学改革与成果建设：是指进行教学改革项目研究、

开展评估技术和方法的论证中，用于相关设备与软件购置、数

据采集、评审验收、成果出版等。 

（六）项目管理：主要用于项目审核、评估、论证验收、

办公设备购置以及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费用。 

第十条 经学院审核通过后立项的院级以上建设项目，可

报销 50%的建设经费；第一次验收合格后，可以报销另外 25%

的建设经费；第二次验收合格后，可以报销剩余的所有建设经

费。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规定的质量工程专项奖励资金是指已被

立项为院级以上（含院级）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、由学院给予

项目组的奖励，具体标准参照《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科研教研

项目管理办法》。 

第十二条 同一门课程在同一建设周期内获得一个以上建

设项目的，建设经费资助额度及奖励按最高标准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单件（套）设备与软件购置费用超过（含）5

万的，需要组织专家论证。 

第十四条 凡使用质量工程专项资金形成的资产均属学院

资产，应纳入项目单位资产统一管理，合理使用，精心维护。 

第四章 监督检查与绩效考评 

第十五条 项目单位应保证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，并建立




